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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行政機關能否將其法定權限轉交由其他行政機關行使？請依行政程序法之規範精神，

闡述權限變動的原則與例外。（25 分） 

二、何謂行政程序？（10 分）其與訴訟程序有何不同？（15 分） 

三、專利舉發人不服專利舉發不成立，應提起何種行政訴訟？（10 分）理由為何？（15 分） 

四、諸如「可供產業上之利用」、「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易完成」或「申請前相

同或近似之新式樣」等用語，法學上如何予以抽象描述？（10 分）在行政訴訟中，

法院能否對這些用語進行審查？（15 分） 


